
 

第 七 章  

主 要 建 議 及 工 作 重 點 摘 要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 .1  本 章 概 述 這 份 計 劃 提 出 的 主 要 建 議 及 工 作 重 點 。  

第 一 部 分 ︰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的 工 作  

(A)  及 早 辨 識 和 介 入  

( a )   家 庭 和 學 校  (第 5 .3 至 5 .11 段 )  

( i )  家 庭  

7 .2  應 加 大 力 度 ， 協 助 家 長 認 識 毒 品 問 題 ， 並 在 預 防 與 及 早 辨

識 方 面 ， 鼓 勵 他 們 積 極 參 與 。  

 

7 . 3  應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方 式，進 一 步 推 展 家 長 的 預 防 教 育 及 宣 傳

工 作 。  

 

 

 

7 .4  應 以 大 眾 傳 媒 為 傳 送 途 徑 ， 更 有 效 地 讓 家 長 接 收 禁 毒 資

訊 。  

( i i )  學 校  

7 .5  在 學 校 推 行 禁 毒 教 育 ， 應 以 一 個 涵 蓋 知 識 、 技 能 和 態 度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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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全 課 程 配 合 。  

 

7 . 6  應 繼 續 鼓 勵 學 校 按 其 校 本 情 況，夥 拍 合 適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合

作 ， 申 請 禁 毒 基 金 來 推 行 「 健 康 校 園 計 劃 」。  

 

 

 

7 . 7  應 繼 續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教 師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協 助 學 校 推 行  

「 健 康 校 園 政 策 」及 禁 毒 教 育 ， 與 及 提 升 他 們 處 理 學 生 毒 品 問 題

的 技 巧 ； 並 為 教 師 提 供 由 社 工 接 聽 的 電 話 熱 線 服 務 。  

( b )   外 展 服 務  (第 5 .12 段 )  

7 .8  鼓 勵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及 外 展 隊 採 用 更 多 不 同 的 方 法 去 接

觸 邊 緣 青 少 年 和 吸 毒 者。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與 外 展 隊 也 在 地 區 外 展

策 略 及 個 案 管 理 上 加 強 合 作 ， 互 相 轉 介 有 不 同 服 務 需 求 的 個 案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 c )   家 庭 醫 生  (第 5 .13 至 5 .14 段 )  

7 .9  鼓 勵 醫 生 繼 續 積 極 參 與 ， 並 繼 續 舉 辦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計 劃 。

鼓 勵 有 關 方 面 就 檢 查 、 初 步 介 入 和 轉 介 接 受 治 療 等 ， 制 訂 工 具 或

指 引 ， 並 鼓 勵 前 線 醫 生 採 納 。  

( d )  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 (第 5 .15 段 )  

7 .10  應 在 禁 毒 教 育 上 加 強 裝 備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的 醫 護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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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 推 動 第 1 層 的 其 他 單 位 參 與 其 中  (第 5 .16 段 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 . 11  應 推 動 這 些 服 務 單 位 携 手 合 作 ， 辨 識 高 危 人 士 和 吸 毒 者 ，

對 間 歇 吸 毒 者 及 其 家 人 作 初 步 介 入 ;並 為 他 們 提 供 合 適 培 訓 。  

( f )   在 社 區 層 面 推 行 毒 品 測 檢  (第 5 .17 段 )  

7 .12  政 府 應 就 引 入 法 例 在 社 區 層 面 推 行 毒 品 測 檢，進 行 公 眾 諮

詢 。  

( g )   監 察 新 興 毒 品  (第 5 .18 至 5 .20 段 )  

7 .13  政 府 應 繼 續 緊 密 監 察 本 地 及 海 外 毒 品 的 趨 勢。而 禁 毒 界 別

可 適 時 分 享 新 興 毒 品 情 況，以 及 早 進 行 預 防 教 育 及 宣 傳 和 戒 毒 治

療 及 康 復 工 作 。  

7 . 14  醫 管 局 在 禁 毒 基 金 資 助 下 ， 正 研 發 一 個 色 譜 分 析 系 統 ， 用

以 偵 測 傳 統 毒 品 和 危 害 健 康 的 新 興 毒 品 的 吸 食 情 況。應 視 乎 研 究

結 果 ， 考 慮 擴 展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(B )  不 同 界 別 ／ 不 同 模 式 的 合 作 及 連 貫 服 務  

 

 

( a )   分 層 多 模 式 架 構 (第 二 版 )  (第 5 .22 段 )  

7 .15  分 層 多 模 式 架 構 （ 第 二 版 ） 給 政 府 和 公 私 營 機 構 作 參 考 ，

定 出 一 個 共 同 基 礎 ， 務 求 達 到 提 供 全 面 服 務 的 整 體 目 標 。 這 也 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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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使 用 者 綜 覽 在 不 同 模 式 下 可 以 提 供 的 服 務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( b )   服 務 單 位 之 間 的 合 作 ／ 聯 繫  (第 5 .23 至 5 .25 段 )  

7 .16  應 在 分 層 多 模 式 架 構 的 基 礎 上，繼 續 鼓 勵 機 構 之 間 在 服 務

及 個 案 管 理 方 面 建 立 更 緊 密 的 聯 繫 和 協 作 。  

( c )   在 地 區 ／ 聯 網 基 礎 上 的 合 作 和 網 絡 聯 繫 模 式  ( 第 5 .26 至

5 .29 段 )  

7 .17 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及 其 他 地 區 網 絡 ， 例 如 分 區 撲 滅 罪 行  

委 員 會 分 別 作 為 服 務 層 面 及 地 區 層 面 的 兩 個 平 台 ， 可 以 相 輔 相

成 ， 從 縱 橫 兩 面 更 深 和 更 廣 地 處 理 地 區 的 毒 品 問 題 。  

(C)  進 一 步 增 加 下 游 計 劃 的 名 額 和 服 務 的 深 度   

( a )   戒 毒 中 心  (第 5 .31 至 5 .37 段 )  

 

 

 

7 . 18  繼 續 密 切 監 察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尋 求 額 外 資 源 以 提 供 更 多

女 性 宿 位 。  

7 . 19  提 高 整 體 服 務 效 能 ， 包 括 加 強 協 助 戒 毒 者 重 返 社 會 的 工

作 ， 增 強 支 援 戒 毒 中 心 ， 讓 它 們 更 好 照 顧 入 住 者 的 醫 療 需 要 ， 以

及 探 索 提 供 新 的 服 務 ， 針 對 剛 開 始 嘗 試 的 吸 毒 者 。  

7 . 20  加 快 發 牌 進 度。凡 可 透 過 進 行 原 址 改 善 ／ 重 建 工 程 而 達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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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牌 標 準 的 戒 毒 中 心 ， 應 盡 快 進 行 改 善 工 程 。 至 於 須 另 行 重 置 的

中 心 ， 政 府 會 繼 續 設 法 協 助 他 們 覓 得 所 需 地 方 。 加 強 爭 取 地 區 支

持 和 公 眾 宣 傳 的 工 作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b )   公 立 醫 院  (第 5 .38 至 5 .42 段 )  

7 .21  鼓 勵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進 行 先 導 計 劃，增 強 職 業 治 療 師 及 臨 牀

心 理 學 家 等 輔 助 服 務 的 參 與 。 倘 證 實 有 效 ， 應 進 一 步 考 慮 讓 他 們

參 與 其 中 。  

7 . 22 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在 資 源 許 可 及 不 影 響 服 務 的 大 前 提 下，考 慮

以 其 他 形 式，為 部 分 有 須 要 的 入 住 自 願 戒 毒 中 心 的 使 用 者 提 供 服

務 。  

7 . 23  當 個 案 涉 及 超 過 一 項 專 科 治 療，醫 院 可 以 考 慮 以 個 案 管 理

模 式 （ 如 舉 行 個 案 會 議 ）， 提 供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的 服 務 。  

7 . 24  鼓 勵 公 立 醫 院 提 出 更 多 的 服 務 模 式 ， 及 早 辨 識 及 介 入  

吸 毒 者 的 問 題 。  

( c )   感 化 服 務  (第 5 .43 段 )  

7 .25  視 乎 先 導 計 劃 的 最 後 檢 討 結 果 ， 及 在 資 源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

應 繼 續 在 加 強 感 化 服 務 計 劃 下 提 供 更 聚 焦、有 系 統 和 更 深 入 的 戒

毒 治 療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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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 培 訓 禁 毒 專 業 工 作 者  (第 5 .44 至 5 .46 段 )  

7 .26  繼 續 鼓 勵 機 構 為 禁 毒 專 業 工 作 者 舉 辦 更 深 入 和 有 系 統 的

培 訓 ， 讓 他 們 掌 握 足 夠 的 知 識 和 技 巧 ， 以 推 行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計

劃 。 長 遠 來 說 ， 機 構 應 視 乎 需 要 而 主 動 提 供 培 訓 。  

7 . 27  將 培 訓 擴 展 至 非 專 門 處 理 毒 品 問 題 服 務 類 別 （ 即  

第 1 層 ）， 讓 他 們 更 掌 握 毒 品 的 知 識 。  

7 . 28  繼 續 鼓 勵 本 港 各 大 學 及 教 育 機 構，在 不 同 有 關 的 學 位 課 程

中 ， 涵 蓋 及 ／ 或 加 強 禁 毒 的 課 題 。  

( e )  為 少 數 族 裔 提 供 服 務  (第 5 .47 段 )  

7 .29  鼓 勵 機 構 加 強 文 化 觸 覺 、 向 職 員 提 供 文 化 方 面 的 培 訓 ， 並

在 切 實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， 為 少 數 族 裔 提 供 切 合 他 們 特 別 需 要 的 服

務 。  

7 . 30  機 構 亦 可 與 不 同 的 少 數 族 裔 組 織 合 作，務 求 更 有 效 地 辨 識

吸 毒 者 ， 並 為 吸 毒 者 提 供 更 多 相 關 服 務 。  

( f )   家 庭 支 援  (第 5 .48 至 5 .49 段 )  

7 .31  繼 續 鼓 勵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機 構 發 展 家 庭 支 援 服 務，並 與 現

有 專 門 處 理 家 庭 個 案 的 服 務 單 位 （ 如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） 合 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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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重 投 社 會 及 防 止 重 染 毒 癖    

( a )   整 體 –多 元 出 路  (第 5 .50 段 )  

7 .32  應 探 討 加 強 資 訊 流 通 的 方 法，以 促 進 各 方（ 決 策 局、部 門 、

機 構 等 ） 的 協 調 ， 為 戒 毒 康 復 者 提 供 續 顧 服 務 和 多 方 面 的 出 路 ，

讓 他 們 重 返 校 園 、 接 受 職 業 訓 練 ／ 教 育 ， 或 投 身 工 作 。  

( b )  續 顧 服 務  (第 5 .51 段 )  

7 .33 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及 戒 毒 輔 導 服 務 中 心 應 在 提 供 和 協 調 續

顧 服 務，特 別 是 為 離 開 非 受 資 助 的 戒 毒 中 心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方

面 ， 擔 當 更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使 家 人 、 學 校 、 社 工 、 導 師 及 其 他 人 等

參 與 其 中 。 建 議 考 慮 採 用 照 顧 計 劃 ／ 個 案 管 理 模 式 。  

( c )  戒 毒 中 心 提 供 的 教 育 ／ 職 業 訓 練  (第 5 .52 至 5 .54 段 )  

7 .34  教 育 局 應 繼 續 為 教 育 課 程 提 供 資 助，並 定 期 檢 討 課 程 的 運

作 ， 以 應 付 青 少 年 吸 毒 者 不 斷 轉 變 的 需 要 。  

7 . 35  鼓 勵 戒 毒 中 心 營 辦 者 向 禁 毒 基 金 申 請 撥 款，為 吸 毒 者 發 展

其 他 種 類 的 職 業 訓 練 及 就 業 準 備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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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 離 開 中 心 後 的 安 排  (第 5 .55 至 5 .57 段 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i )   學 校 教 育  

7 .36  教 育 局 及 ／ 或 社 署 應 繼 續 提 供 學 位 安 排 服 務，協 助 已 康 復

的 青 少 年 重 返 校 園；並 轉 介 有 中 度 至 嚴 重 情 緒 及 行 為 問 題 而 又 已

戒 毒 及 康 復 的 學 生 至 群 育 學 校 。  

( i i )  職 業 訓 練 及 就 業 安 排  

7 .37  戒 毒 中 心 營 辦 者 和 職 業 訓 練 及 就 業 安 排 服 務 提 供 者，應 透

過 定 期 會 議 及 其 他 途 徑 加 強 溝 通 ， 建 立 更 正 式 的 聯 繫 ， 並 維 持 緊

密 的 伙 伴 關 係 。  

7 . 38  繼 續 尋 求 社 區 支 持 ， 並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善 用 “ 友 出 路 ”  計

劃 ， 讓 吸 毒 人 士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。  

( e )  戒 毒 所  (第 5 .58 段 )  

7 .39  懲 教 署 應 繼 續 緊 密 監 察 對 戒 毒 所 服 務 的 需 求，並 改 善 治 療

及 康 復 計 劃，特 別 是 職 業 訓 練，以 提 高 所 員 在 就 業 市 場 的 競 爭 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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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 )  持 續 改 善 服 務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a )   社 區 為 本 輔 導 服 務  (第 5 .59 至 5 .60 段 )  

7 .40  社 署 會 密 切 監 察 現 時 的 資 源 分 配、服 務 使 用 及 提 供 情 況 以

切 合 吸 毒 者 的 需 要 。  

( b )  戒 毒 中 心  (第 5 .61 至 5 .62 段 )  

7 .41  服 務 資 料 系 統 在 2012 年 完 成 系 統 升 級 後 ， 將 擴 展 至 所 有

受 資 助 之 戒 毒 中 心 使 用，並 鼓 勵 非 受 資 助 的 戒 毒 中 心 自 願 採 用 這

系 統 。  

7 . 42  禁 毒 處、社 署 和 衞 生 署 應 繼 續 長 期 緊 密 監 察 戒 毒 中 心 服 務

的 需 求 。 營 辦 者 亦 應 不 斷 優 化 其 服 務 計 劃 ， 以 配 合 吸 毒 者 不 斷 轉

變 的 需 要 。  

( c )  美 沙 酮 服 務  (第 5 .63 段 )  

7 .43  衞 生 署 預 期 在 2012 年 對 美 沙 酮 治 療 計 劃 ， 研 究 服 務 的 效

用 和 成 本 效 益 ， 並 找 出 服 務 不 足 之 處 及 改 善 的 可 能 性 。  

( d )  禁 毒 基 金 (第 5 .64 至 5 .65 段 )  

7 .44  禁 毒 基 金 應 在 切 實 可 行 的 情 況 下，進 一 步 改 良 對 成 效 的 監

察 ， 以 促 進 改 善 整 體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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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分 ︰ 與 其 他 範 疇 的 工 作 互 補  

( A )  預 防 教 育 及 宣 傳    

( a )  家 庭 及 學 校  (第 6 .3 段 )  

7 .45  關 於 家 庭 及 學 校 的 工 作 ， 請 參 看 前 文 第 7 .2 至 第 7 .7 段 。  

( b )  一 般 宣 傳  (第 6 .4 至 6 .5 段 )  

7 .46  應 善 用 大 眾 傳 媒 ( 包 括 電 視 及 電 台 的 政 府 宣 傳 聲 帶 及 短 片 )

與 海 報 ， 宣 傳 及 早 求 助 的 重 要 性 ， 以 及 增 進 社 會 對 戒 毒 治 療 和 康

復 機 構 及 戒 毒 康 復 者 的 理 解 。  

7 . 47  持 續 優 化 藥 物 資 訊 天 地 ， 加 深 社 會 人 士 對 禁 毒 工 作（ 包 括

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） 的 了 解 。  

( c )  巡 迴 展 覽  (第 6 .6 至 6 .7 段 )  

7 .48  應 豐 富 禁 毒 巡 迴 展 覽 的 內 容，包 括 增 加 社 會 對 戒 毒 治 療 及

康 復 服 務 的 認 識，以 及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對 協 助 戒 毒 康 復 者 重 返 社 會

的 重 要 性 。  

7 . 49  爭 取 物 業 管 理 公 司 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的 支 持，在 他 們 的 物

業 舉 辦 展 覽 ； 並 且 探 索 利 用 政 府 及 公 營 機 構 的 物 業 ， 舉 行 展 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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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社 交 媒 體  (第 6 .8 段 )  

7 .50  繼 續 探 索 適 當 措 施 ， 在 社 交 媒 體 接 觸 隱 蔽 青 年 。  

( B )  社 會 動 員    

( a )  社 會 參 與  (第 6 .9 至 6 .10 段 )  

7 .51  繼 續 增 加 社 會 各 界 的 參 與，例 如 透 過 “友 出 路 ”計 劃 或 其 他

的 平 台 ， 向 吸 毒 者 施 以 援 手 。  

( b )  社 區 接 納  (第 6 .11 段 )  

7 .52  支 持 舉 辦 合 適 活 動，以 提 高 普 羅 大 眾 對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

務 的 理 解 。  

( c )  鄰 里 守 望  (第 6 .12 段 )  

7 .53  在 鄰 里 層 面 上 ， 提 高 相 關 各 方 對 毒 品 問 題 的 警 惕 ， 以 及 爭

取 公 眾 支 持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和 接 納 戒 毒 康 復 者 重 新 投 入 社

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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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研 究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a )  監 察 吸 毒 情 況  (第 6 .13 至 6 .17 段 )  

( i )  檔 案 室 和 學 生 調 查  

7 .54  繼 續 改 善 檔 案 室 及 學 生 調 查 。  

( i i )  更 準 確 估 算 吸 毒 人 口  

7 .55  視 乎 研 究 結 果 及 建 議 ， 考 慮 適 當 應 用 ， 以 補 充 檔 案 室 及 現

時 收 集 的 其 他 統 計 數 字 。  

( i i i )  研 究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年 的 吸 毒 情 況  

7 .56  視 乎 研 究 結 果 及 建 議，進 一 步 掌 握 這 些 青 少 年 的 吸 毒 情 況

及 服 務 需 求 ， 以 制 訂 進 一 步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。  

( i v )  濫 用 藥 物 輔 助 監 察 系 統 (輔 助 系 統 )定 性 模 組  

7 .57  應 繼 續 致 力 物 色 合 適 的 研 究 員，務 求 最 終 能 在 現 有 的 定 量

資 料 基 礎 上 ， 獲 得 更 多 關 於 本 港 吸 毒 情 況 的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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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研 究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禍 害 及 影 響  (第 6 .18 至 6 .19 段 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 . 58  繼 續 鼓 勵 和 支 持 就 針 對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禍 害 及 影 響

作 進 一 步 研 究，並 更 積 極 向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界 別 介 紹 研 究 結

果 。  

( D )  執 法 ／ 國 際 合 作  (第 6 .20 至 6 .21 段 )  

7 .59  執 法 機 關 繼 續 遏 抑 毒 品 供 應 和 阻 嚇 吸 毒 行 為 ， 並 參 與 在  

學 校 介 入 和 支 援 少 年 犯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7 . 60  我 們 會 加 強 地 區 合 作 及 情 報 資 訊 交 流，以 堵 截 氯 胺 酮 的 販

運 ， 控 制 源 頭 。  

( E )  實 施 和 監 察   

7 .61  這 個 計 劃 為 政 府 部 門、服 務 機 構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訂 出 戒 毒 治

療 及 康 復 服 務 在 中 短 期 而 言 應 依 循 的 策 略 方 針。要 把 這 個 計 劃 付

諸 實 行 ， 政 府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相 關 各 方 必 須 羣 策 羣 力 。 禁 毒 處 會

繼 續 給 予 政 策 上 的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各 項 建 議 順 利 推 展 。 如 有 關 工 作

需 要 策 略 性 的 意 見，則 會 諮 詢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及 ／ 或 其 戒 毒 治 療

及 康 復 小 組 委 員 會 。 請 各 機 構 及 部 門 按 這 個 計 劃 檢 討 目 前 的 工

作 ， 並 調 整 服 務 目 的 或 目 標 (如 適 用 )， 力 求 推 陳 出 新 ， 以 滿 足 不

同 的 服 務 需 要 。 我 們 歡 迎 服 務 機 構 個 別 或 與 其 他 機 構 攜 手 合 作 ，

推 行 各 項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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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62  禁 毒 處 將 監 察 三 年 計 劃 的 整 體 實 施 情 況 ， 並 定 期 向  

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， 以 及 轄 下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 

毒 品 問 題 聯 絡 委 員 會 提 交 進 度 報 告。謹 請 禁 毒 界 內 各 有 關 的 政 府

部 門 及 機 構 把 因 應 三 年 計 劃 而 推 行 的 計 劃 及 活 動 告 知 禁 毒 處，並

就 三 年 計 劃 的 執 行 進 度 提 供 適 時 的 回 應 。 定 期 的 資 訊 更 新 有 助  

禁 毒 處 、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 

毒 品 問 題 聯 絡 委 員 會 在 該 三 年 內 監 察、按 需 要 提 出 調 校 相 關 策 略

和 工 作 方 向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準 備 下 一 個 三 年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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